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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4月29日

（2016）浙0702民初3590号
浙江创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

诚骏建材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由审
判员章永伟、人民陪审员戴志和、刘桂芳组成合议庭，由
审判员章永伟担任审判长，并定于2016年7月22日上
午9时在本院汤溪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3664号

陈丰政、王彩云、金丰高、陈淑芳：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风险提示书、送达地址
确认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4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3468号

成俊、周永煜、成松：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诉被告成俊、周永煜、成松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金婺商初字第34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8339号

黄大力：本院已经受理刘美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 8339
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被告黄大力于本判决生效
后10日内归还原告刘美产借款人民币5万元并支付
利息（从2010年9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
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676
元，公告费 800 元，共计 11476 元，由被告黄大力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催18号

申请人王杭英因遗失银行本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19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
号为：10303375 24665258，出票日期为2016年4月19
日，票据金额100000元，申请人为王杭英，收款人为王
杭英）。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武商初字第1313号

浙江旺峰电器有限公司、华四炜、王新姝、徐波、李忠
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武义建信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与被告浙江旺峰电器有限公司、华四炜、王新姝、吕芙
蔚、应继梅、应生、徐波、李忠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武商初
字第13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481号

陈跃会、楼美芯、程双明、沈月珍：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支行与你们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
陈跃会归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本金197493.35元及利
息等合计258791.24；2、被告楼美芯、程双明、沈月珍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22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5）金武商初字第434号

胡江丽、陈俊滔：原告余晓浪、楼香珍、何香女、汤守
苑诉被告陈挺、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金武商初字第434号民事判决书。请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特36号

本院受理申请人应林景申请宣告应祝其死亡一案，
经查，应祝其、男、汉族、1948年9月5日出生，身份证号：
330722194809053811，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永康市古山
镇墁塘村。应祝其于2000年8月1日离家出走，经亲属
多方寻找，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应祝其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联系
电话：0579-89292076。本案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永康市人民法
（2015）金浦商初字第3856号

张伟强：本院对原告金华银行股分有限公司浦江支
行诉被告张伟强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浦商初字第385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408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2473号

潘玉兰、蒋祖德：本院受理原告薛仕舰诉被告潘
玉兰、蒋祖德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
5日上午8点4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2497号

王钢：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浦江永进工贸有限公司诉被
告王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8月5日上午9点20分在本院第十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411号

陈春红：本院受理浦江宝光水晶材料有限公司诉陈
春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26日上午9点10分在
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655号

赵楚贵：本院受理陈林钢诉赵楚贵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7月25日上午8点4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533号

王照丹、傅继玮：本院受理原告方自卫诉被告王照
丹、傅继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由何清良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刘波、人
民陪审员李伯虎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8月3日上午
9时在本院浦东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962号

张金星、张牡丹：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浦江支行诉张金星、张牡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7月26日上午8点4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028号

石理针：本院受理原告杨航诉被告石理针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1028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8月4日上午9时在杭坪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2746号

周健波、段小胖：本院受理原告陈建党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
民初02746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16年8月2日上午10时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2440、02441号

黄良东、沈巧珍：本院受理原告徐福田诉被告黄良
东、沈巧珍民间借贷纠纷两案，原告请求：判令两被告共
同归还借款本金168000万元及利息（其中本金15万元
利息按月息2分从2011年4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本金18000元的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日上午9：00在本院浦
东法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128号

严成晓：本院对原告李俊杰诉被告严成晓民间借贷
纠纷案件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金浦商初字第41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035号

郑文红、张小英：本院受理毛训杨诉郑文红、张小英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7月25日上午8点40分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东商初字第805号

郑杨镕、郑雪英：本院受理原告黄生民诉被告郑杨
镕、郑雪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金浦东商初字第80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为：被告郑杨镕、郑雪英归还原告黄生民借款
本金790600元及利息（从2012年2月13日起按月利率
1.5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黄商初字第1147号
郑更水、张和琴、刘开通：本院受理原告鲍顺来与

被告郑更水、张和琴、刘开通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浦黄
商初字第114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黄商初字第1184号

方成雨、黄圳：本院受理原告方俊荣与被告方
成雨、黄圳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浦黄商初字第
118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144号

浦江帆航工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浦江县盛昌有限
公司染整分公司诉浦江帆航工艺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6年7月25日上午9点1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989号

浦江县菲尔家纺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长兴鸿祥丝
织厂诉被告浦江县菲尔家纺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浦商
初字第39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305号

王勋、永康市力航锁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郑光东诉
王勋、永康市力航锁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7月26日上午9点4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681号

戴江、赵翩翩：本院受理原告金双平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金浦商初字第3681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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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绍兴中清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中清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中清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中清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中清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中清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中清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县嘉嘉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县嘉嘉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县嘉嘉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县嘉嘉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县嘉嘉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海富新材料有限公司

绍兴海富新材料有限公司

余姚中塑天一商城有限公司

余姚中塑天一商城有限公司

余姚中塑天一商城有限公司

余姚中塑天一商城有限公司

余姚中塑天一商城有限公司

余姚中塑天一商城有限公司

浙江心连心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心连心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心连心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心连心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心连心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婷婷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

宁波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

宁波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

宁波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

宁波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

宁波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

宁波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

宁波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

宁波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

宁波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

宁波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

浙江广泰工贸有限公司

浦江盛宏化纤有限公司

浙江开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开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永乐铝轮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永乐铝轮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永乐铝轮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永乐铝轮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泰锦物资有限公司

浙江泰锦物资有限公司

浙江泰锦物资有限公司

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3年(绍县)字2522号

2013年(绍县)字2657号

2013年(绍县)字2828号

2013年(绍县)字2979号

2013年(绍县)字3028号

2013年(绍县)字3277号

2013(承兑协议)01917号

2013年(绍县)字3264号

2013年(绍县)字2523号

2013年(绍县)字2919号

2013年(绍县)字2874号

2013(承兑协议)01876号

2013年(绍县)字3595号

2013年(绍县)字3625号

94062013280253

94062013280278

94062013280282

94062013280290

94062013280300

94062013280302

94122013281104

94122013281767

94122013282108

94122014280039

94122014280053

94012012282067

94032013280041

94032013280042

94032013280043

94032013280044

94032013280045

94032013280049

94032013280050

94032013280052

94032013280053

94032013280054

94032013280055

2013永借0695号

2013国借0015号

2013永贴0737号

2013永贴0743号

2012年（岱山）字0119号

2012年（岱山）字0120号

2013年（岱山）字0036号

2013年（岱山）字0042号

2013年（岱山）字0039

2013年（岱山）字0044号

2013年（岱山）字0053号

2013年鹿城字0362号

2013年鹿城字0364号

2013年鹿城字0499号

2013年鹿城字0568号

担保人名称
绍兴县承乾贸易有限公司、绍兴县正如贸易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胡云强、陈惠敏、查玉润、魏福云、谢卫红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查玉润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查玉润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查玉润（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查玉润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查玉润

绍兴县承乾贸易有限公司、绍兴县正如贸易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胡云强、陈惠敏、查玉润、魏福云、谢卫红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王增阳、查建梅、沈土根、查渺清

绍兴县承乾贸易有限公司、绍兴县正如贸易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胡云强、陈惠敏、王增阳、查建梅、魏福云、谢卫红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王增阳、查建梅、沈土根、查渺清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王增阳、查建梅、沈土根、查渺清

绍兴县承乾贸易有限公司、绍兴县正如贸易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胡云强、陈惠敏、王增阳、查建梅、魏福云、谢卫红

沈土根、沈土根、查渺清

绍兴县承乾贸易有限公司、绍兴县正如贸易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胡云强、陈惠敏、魏福云、谢卫红

余姚中塑天一商城有限公司

胡丰、慈溪市樱美电器有限公司、慈溪市一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飞龙家电集团有限公司、徐寅达、胡丰夫妻

宁波哈德电器有限公司、方耀珍和施教振夫妇、施展和朱妙婷夫妇

宁波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宁波中燃煤炭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中煤燃料有限公司、浙江金茂船业有限公司、王继存和陈素梅夫妇

王春雷、王月珍、王来新、徐敏娟、王鲜艳、邵建斌、王鲜红、赵晓璐、浙江昌隆机械有限公司、王春雷、王广宇、王月珍

浙江美尔诺油墨有限公司、浙江贾氏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兰天纸业有限公司、浦江神环锁业有限公司、浙江利德尔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贾文宝、贾攀攀、黄必明、张小玲、傅玉兰

浙江开天科技有限公司、陈戈、叶旭英

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罗永海、邬小萍

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罗永海、邬小萍

浙江永乐铝轮制造有限公司、岱山县宏达微电机实业有限公司、罗永海、邬小萍

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罗永海、邬小萍

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白明杰、张承

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白明杰、张承

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白明杰、张承

杨旭暖、张秀蓉、汪一新、缪则今

陈国忠、胡胜晓、陈晓华

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杨旭暖、汪一新、张秀蓉、缪则今、陈国忠、胡胜晓、陈晓华、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杨旭暖、汪一新、张秀蓉、缪则今、陈国忠、胡胜晓、陈晓华、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5600000.00

5936000.00

13195000.00

19800000.00

9500000.00

7000000.00

11332967.32

7700000.00

6440000.00

10045000.00

24000000.00

13274063.35

4270000.00

10000000.00

2,729,993.84

6,000,000.00

5,000,000.00

5,500,000.00

6,000,000.00

6,600,000.00

5,900,000.00

4,500,000.00

10,000,000.00

4,700,000.00

4,000,000.00

16,437,625.00

13,000,000.00

13,000,000.00

13,000,000.00

13,000,000.00

13,000,000.00

13,000,000.00

13,000,000.00

13,000,000.00

13,000,000.00

13,000,000.00

10,000,000.00

5,000,000.00

5,982,480.90

17,998,890.82

17,000,000.00

9,946,340.54

9,980,000.00

9,000,000.00

750,000.00

9,000,000.00

8,500,000.00

4,100,000.00

9,000,000.00

3,000,000.00

6,393,892.82

5,000,000.00

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及各债权人签署的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

处已享有对下表所列主体的债权，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担保合同等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罚息、附属担保权益、从权利、任何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益、索偿权等）也
已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现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若

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4月29日


